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8年度台上字第2 3 0 6號   0 2

        上　訴　人　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吳文忠  0 3

        被　　　告　楊哲旻  0 4

          0 5

          0 6

          0 7

          0 8

        指定辯護人　翁國彥律師  0 9

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李艾倫律師  1 0

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薛煒育律師  1 1

       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等罪案件，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  1 2

        院中華民國1 0 8  年3  月6  日第二審判決（1 0 7  年度金上訴字第2 1  1 3

        4 6號，起訴案號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 0 6  年度偵字第3 3 5 5 6  號  1 4

        ，1 0 7  年度偵字第2 9 1 8、4 6 7 6、9 0 1 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  1 5

        如下：  1 6

            主  文  1 7

        原判決撤銷，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。  1 8

            理  由  1 9

        一、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楊哲旻有如其事實欄一所載參與具有持  2 0

            續性、牟利性及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，及其事實欄  2 1

            一之(一)及(二)、事實欄二之(一)至(三)所載加重詐欺取財共5  次之  2 2

            犯行，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，並就其中事實欄一之(一)  2 3

            所載即首次於民國1 0 6  年8  月1 5日所為加重詐欺取財，及參  2 4

            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，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被  2 5

            告以共同加重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1  年2  月，並諭知相  2 6

            關之沒收及追徵，另就其事實欄一之(二)及事實欄二之(一)至(三)  2 7

            部分，則改判論被告以加重詐欺取財共4  罪，並分別諭知如  2 8

            其附表一編號(二)至(五)「主文（含主文及沒收）」欄所示之刑  2 9

            ，復以不能證明被告另有如起訴意旨所指洗錢犯行，而就該  3 0

            部分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，固非無見。  3 1

        二、惟查：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(一)、關於本件被告被訴加重詐欺取財等罪案件，本庭評議後，  0 1

            認為本件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，即「被告以一行為觸  0 2

            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 條第1 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，  0 3

            及刑法第3 3 9  條之4  第1  項第2 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如依  0 4

            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者，則無須依  0 5

            較輕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所適用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 條第  0 6

            3  項規定，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」，與本院其他刑事庭先  0 7

            前裁判所採法律見解歧異（積極歧異），經本庭依法院組織  0 8

            法第5 1條之2  第2  項所規定之徵詢程序，向本院其他各刑事  0 9

            庭徵詢後，仍有不同之見解，乃以1 0 8  年度台聲字第1 4 3  號  1 0

            裁定向本院刑事大法庭提案，請求統一法律見解，經本院刑  1 1

            事大法庭於1 0 9  年2  月1 3日以1 0 8  年度台上大字第2 3 0 6號裁  1 2

            定主文宣示：「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 1 3

            條第1 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第3 3 9  條之4  第 1  1 4

            項第2 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依刑法第5 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  1 5

            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，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  1 6

            險性之必要，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，由法院依組織犯罪  1 7

            防制條例第3  條第3  項規定，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」，並  1 8

            於裁定理由內說明：刑法第5 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，既列在  1 9

            刑法總則編第七章「數罪併罰」內，且法文稱「一行為而觸  2 0

            犯數罪名」，則依體系及文義解釋，可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  2 1

            成立實質競合，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，均予評價，始屬適  2 2

            當。此與法規競合僅選擇其中最適宜之罪名，為實質上一罪  2 3

            ，明顯有別。換言之，想像競合犯本質上為數罪，各罪所規  2 4

            定之刑罰、沒收及保安處分等相關法律效果，自應一併適用  2 5

            ，否則將導致成立數罪之想像競合與成立一罪之法規競合，  2 6

            二者法律效果無分軒輊之失衡情形，尚非立法者於制定刑法  2 7

            第5 5條時，所作之價值判斷及所欲實現之目的。而刑罰評價  2 8

            對象，乃行為本身；想像競合犯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避  2 9

            免對同一行為過度及重複評價，刑法第5 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  3 0

            重處斷」。又刑法第3 3條及第3 5條僅就刑罰之主刑，定有輕  3 1

２



            重比較標準，因此上揭「從一重處斷」，僅限於「主刑」，  0 1

            法院應於較重罪名之法定刑度內，量處適當刑罰。至於輕罪  0 2

            罪名所規定之沒收及保安處分，因非屬「主刑」，故與刑法  0 3

            第5 5條從一重處斷之規定無關，自得一併宣告。另罪刑法定  0 4

            原則，指法律就個別犯罪之成立要件及法律效果，均應明確  0 5

            規定，俾使人民能事先預知其犯罪行為之處遇。參與犯罪組  0 6

            織罪和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與刑罰，均分別在組織犯  0 7

            罪防制條例及刑法中，定有明文。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  0 8

            犯罪防制條例第3  條第1 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  0 9

            第3 3 9  條之4  第1  項第2 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於從一重之  1 0

            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，因所犯輕罪（參與犯罪組  1 1

            織罪)  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，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 條  1 2

            第3  項強制工作之規定，並未被重罪所吸收，仍應一併適用  1 3

            。因此，上開對刑法第5 5條前段規定，在文義射程範圍內，  1 4

            依體系及目的性解釋方法所為之闡釋，屬法律解釋範疇，並  1 5

            非對同條但書所為擴張解釋或類推適用，亦與不利類推禁止  1 6

            之罪刑法定原則或罪刑明確性原則無違等旨，已就本件前揭  1 7

            擬採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歧異予以統一。則本庭就本件採  1 8

            為裁判基礎之法律見解，依法院組織法第5 1條之1 0之規定，  1 9

            自應受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之拘束。  2 0

        (二)、本件原判決認定被告於1 0 6  年7  月下旬某日，參與由余沅  2 1

            懋所發起、主持、操縱及指揮之詐欺犯罪集團，擔任俗稱「  2 2

            車手」之角色，負責提領被害人遭詐欺犯罪集團詐騙而匯入  2 3

            金融帳戶款項之工作，認其此部分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 2 4

            例第3  條第1 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；並認被告在參與該  2 5

            詐欺犯罪集團後，於同年8  月1 5日首次依該詐欺犯罪集團其  2 6

            他成員之指示，提領被害人因受騙而匯入陳鳳蘭名義之郵局  2 7

            帳戶內共新臺幣（下同）5  萬元之行為，係觸犯刑法第 3 3 9  2 8

            條之4  第1  項第2  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，其所犯上開2  罪成  2 9

            立想像競合犯關係，而就此部分依刑法第5 5條規定從一重之  3 0

            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。惟查：( 1 )  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上開 2  3 1

３



            罪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時，雖  0 1

            基於所謂「法律應統一整體適用」之原則，以組織犯罪防制  0 2

            條例第3  條第3  項所規定之保安處分（即強制工作）為刑法  0 3

            有關保安處分之特別規定，認其適用範圍以所宣告之罪名為  0 4

            發起、主持、操縱、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為限，苟所宣  0 5

            告之罪名並非上開各罪之罪名，縱所犯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  0 6

            關係之他罪，係屬上開各罪，亦無適用上開條例第3  條第 3  0 7

            項之規定宣付保安處分之餘地。並謂本件被告所犯前揭2  罪  0 8

            ，係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 3 9  條之4  第1  項  0 9

            第2 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，而非組織犯罪防制條  1 0

            例第3  條第1  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斷，因認不適用同  1 1

            條例第3  條第3  項之規定對被告諭知強制工作云云（見原判  1 2

            決第1 3頁第2  至1 5行）。然依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定見解  1 3

            （數罪成立想像競合犯關係而從一重處斷時，其中輕罪關於  1 4

            沒收、保安處分及其他相關法律效果，並未被重罪之主刑所  1 5

            吸收，於處斷時仍應一併適用），原判決既認定被告前揭所  1 6

            為係以一行為而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 條第1  項後段之  1 7

            參與犯罪組織罪，及刑法第3 3 9  條之4  第1  項第2  款之加重  1 8

            詐欺取財，則其依刑法第5 5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較重之加重  1 9

            詐欺取財罪之刑處斷時，其中輕罪即參與犯罪組織罪刑罰以  2 0

            外之法律效果即該條例第3  條第3  項關於刑前強制工作之規  2 1

            定，並未被重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之主刑所吸收，於依上開  2 2

            重罪之刑處斷時，上述刑前強制工作之規定，仍應一併適用  2 3

            。( 2 )  本院刑事大法庭上揭裁定於理由內另說明：修正前組  2 4

            織犯罪防制條例，對發起、主持、操縱、指揮或參與集團性  2 5

            、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犯罪組織者，應於刑後強制工作  2 6

            之規定，經司法院釋字第5 2 8  號解釋尚不違憲；嗣該條例第  2 7

            2  條第1  項所稱之犯罪組織，經二次修正，已排除原有之「  2 8

            常習性」要件，另將實施詐欺手段之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  2 9

            有結構性組織，納入本條例適用範圍，並對參與犯罪組織之  3 0

            行為人，於第3  條第1  項後段但書規定「參與情節輕微者，  3 1

４



            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」。惟同條第3  項仍規定「應於刑之執行  0 1

            前，令入勞動場所，強制工作，其期間為三年」，而未依個  0 2

            案情節，區分行為人是否具有反社會的危險性及受教化矯治  0 3

            的必要性，一律宣付刑前強制工作3  年。然則，衡諸該條例  0 4

            所規定之強制工作，性質上原係對於有犯罪習慣，或因遊蕩  0 5

            、懶惰成習而犯罪者，所為之處置，修正後該條例既已排除  0 6

            常習性要件，從而，本於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，依司法院釋  0 7

            字第4 7 1  號關於行為人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  0 8

            及比例原則等與解釋意旨不相衝突之解釋方法，為目的性限  0 9

            縮，對犯該條例第3  條第1  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者，視其行  1 0

            為之嚴重性、表現之危險性、對於未來行為之期待性，以及  1 1

            所採措施與預防矯治目的所需程度，於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  1 2

            險性之必要，且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，由法院依該條例第  1 3

            3  條第3  項規定，一併宣告刑前強制工作等旨。則法院於適  1 4

            用上開刑前強制工作規定前，應就強制工作之規範目的，審  1 5

            酌個案具體情節，及被告主觀惡性與犯罪習性等各項相關因  1 6

            素，在被告有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，且符合比例原  1 7

            則情況下，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 條第3  項規定，對被告  1 8

            宣付刑前強制工作，始符合該規定之立法本旨。原審未及調  1 9

            查與說明本件被告究竟有無預防矯治其社會危險性之必要存  2 0

            在，以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（即所採措施〈指手段〉與強制  2 1

            工作規範目的是否相當），僅基於前述所謂「法律應統一整  2 2

            體適用」之原則，謂本件並無前揭條例第3  條第3  項規定對  2 3

            被告諭知強制工作之餘地云云，核與本院刑事大法庭前揭裁  2 4

            定意旨未盡相符，依上述說明，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  2 5

            證據未予調查及理由欠備之違法。  2 6

        (三)、有罪判決書之事實欄，為判斷其適用法令當否之準據，法  2 7

            院應將依職權認定與論罪科刑有關之事實，翔實記載，並於  2 8

            理由內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，使事實與事實，事實與理由  2 9

            ，以及理由與理由之間彼此互相適合，方為合法；若事實之  3 0

            認定前後不相一致，或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彼此互相齟齬者  3 1

５



            ，均屬判決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。本件原判決於其事實  0 1

              欄一內記載：楊哲旻與藍祥源. . .  等成年男子，及所屬詐  0 2

            欺集團成員，竟意圖為自己之不法所有，共同基於三人以上  0 3

            共同詐欺取財、參與犯罪組織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  0 4

            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之犯意聯絡，分別為其事實  0 5

            欄一之(一)及(二)所載加重詐欺取財等情（見原判決第2  頁第 4  0 6

            至9  行），復於其理由貳（實體方面）之二之(三)內說明：「  0 7

            被告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詐欺各被害人受騙匯款後，分別於  0 8

            如附表二所示時間、地點多次提領各該被害人匯入人頭帳戶  0 9

            內贓款，均係接受指示，各別基於提領不法贓款、隱匿犯罪  1 0

            所得流向之同一目的」云云（見原判決第1 0頁第1 8至2 2行）  1 1

            ，依原判決上述記載及說明，其似認定被告有故意掩飾或隱  1 2

            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及流向之洗錢犯行。惟其於理由貳（實  1 3

            體方面）之五（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）內卻又謂：「被告操  1 4

            作自動櫃員機提領詐騙款項，復將款項交給詐欺集團上游成  1 5

            員之行為，並無掩飾或隱匿犯罪所得與詐欺取財犯罪之關聯  1 6

            性，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，是尚無事證足認被告有出於主  1 7

            觀上洗錢之犯意，尚難遽論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  項之罪責  1 8

            ，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加重詐欺取財  1 9

            罪間，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，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」  2 0

            云云（見原判決第1 8頁第1 7至1 8行、第2 5至2 8行、第1 9頁第  2 1

            2  至4  行）。其對於被告有無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  2 2

            ，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之意圖？被告所為是否成立洗錢防  2 3

            制法第1 4條第1  項之洗錢罪？其理由之說明，前後互相矛盾  2 4

            ，且與其所認定之事實亦不相符，依上述說明，自有判決理  2 5

            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。  2 6

        (四)、洗錢防制法業於1 0 5  年1 2月2 8日修正公布，並於1 0 6  年 6  2 7

            月2 8生效施行（下或稱新法），本次修法參酌國際防制洗錢  2 8

            金融行動工作組織（F i n a n c i a l  A c t i o n  T a s k  F o r c e  ，下稱  2 9

            F A T F）4 0項建議之第3  項建議，並參採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  3 0

            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，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  3 1

６



            約之洗錢行為定義，將洗錢行為之處置、分層化及整合等各  0 1

            階段，全部納為洗錢行為，完整規範洗錢之所有行為模式。  0 2

            不惟就洗錢行為之定義（第2  條）、前置犯罪之門檻（第 3  0 3

            條）、特定犯罪所得之定義（第4  條），皆有修正，抑且因  0 4

            應洗錢行為定義之修正，將修正前同法第1 1條第1  項、第 2  0 5

            項區分為自己或為他人洗錢罪，而有不同法定刑度，合併移  0 6

            列至第1 4條第1  項，亦不再區分為不同罪責，同處7  年以下  0 7

            有期徒刑，併科5 0 0  萬元以下罰金，以求與國際規範接軌，  0 8

            澈底打擊洗錢犯罪。從而新法第1 4條第1  項之一般洗錢罪，  0 9

            只須有同法第2  條各款所示洗錢行為之一，而以第3  條規定  1 0

            之特定犯罪作為聯結為已足。申言之，洗錢之定義，在新法  1 1

            施行後，與修正前規定未盡相同，因此是否為洗錢行為，自  1 2

            應就犯罪全部過程加以觀察，以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掩飾或隱  1 3

            匿其特定犯罪所得或變得之財產或財產上利益，與該特定犯  1 4

            罪之關聯性，使其來源形式上合法化，以逃避國家追訴、處  1 5

            罰之犯罪意思，客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財物或  1 6

            財產上利益之具體作為者，即屬相當。過去實務認為，行為  1 7

            人將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交予其他共同正犯，祇屬犯罪後處分  1 8

            贓物之行為，非本條例所規範之洗錢行為。惟依新法規定，  1 9

            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而將特定犯罪  2 0

            所得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，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  2 1

            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，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  2 2

            為，應仍構成新法第2  條第1  或2  款之洗錢行為。本件原判  2 3

            決認定被告參與由余沅懋所發起、主持、操縱及指揮之詐欺  2 4

            集團犯罪組織，擔任俗稱「車手」之角色，並持該集團其他  2 5

            成員交付之金融卡，提領被害人受騙而匯入人頭金融帳戶之  2 6

            款項，再將扣除報酬之餘款，繳回該詐欺犯罪集團上游等情  2 7

            （見原判決第2  頁第1 0行至第5  頁第1 3行、第1 0頁第2 0行）  2 8

            。似認定被告所屬詐欺犯罪集團其他成員，先使被害人將款  2 9

            項匯入該詐欺犯罪集團所持有、使用之人頭金融帳戶，再由  3 0

            被告持金融卡將款項提領以交付該詐欺犯罪集團之上游成員  3 1

７



            ，則被告主觀上有無隱匿或掩飾其所屬詐欺犯罪集團之詐欺  0 1

            犯罪所得，而使其犯罪所得來源形式上合法化，以逃避國家  0 2

            追訴或處罰之意思？客觀上有無以該人頭金融帳戶作為隱匿  0 3

            或隱飾其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作用，而製造金流斷點？以上  0 4

            疑點攸關被告所為如原判決事實欄一之(一)至(二)，及二之(一)至  0 5

            (三)所示持金融卡提領人頭金融帳戶內被害人受騙匯入款項之  0 6

            行為，是否成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 1項所規定之一  0 7

            般洗錢罪，自有詳加調查釐清並論敘明白之必要。原審未予  0 8

            根究論敘明白，僅持本院過去適用舊法時所表示之法律見解  0 9

            ，遽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，依上述說明，亦有調查未  1 0

            盡及理由欠備之違誤。  1 1

        (五)、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，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  1 2

            之事項，而原判決上開違背法令之情形，影響於本件事實之  1 3

            確定暨保安處分之諭知，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，應將原判決  1 4

           撤銷，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。  1 5

        三、附帶說明：  1 6

            最高檢察署檢察官雖以被告犯參與犯罪組織罪，與首次加重  1 7

            詐欺取財罪，此2  罪間，究應論以數罪併罰，或依想像競合  1 8

            犯從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；以及被告加入詐欺犯罪集團擔  1 9

            任「車手」之角色，持該集團成員交付金融卡提領被害人受  2 0

            騙匯入人頭金融帳戶款項之行為，是否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 4  2 1

            條第1  項之一般洗錢罪，或應論以同法第1 5條第1  項之特殊  2 2

            洗錢罪，上開2  則法律見解顯有原則重要性，且影響裁判之  2 3

            結果，依法院組織法第5 1條之4  第1  項規定，聲請本庭提案  2 4

            予刑事大法庭裁判云云。惟法院組織法第5 1條之4  第1  項所  2 5

            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，係指法律見解有促使法律續造  2 6

            之價值，或因屬新興、重大且普遍性之法律爭議，而有即時  2 7

            統一見解之必要性而言。檢察官上揭所提之事項，前者即被  2 8

            告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，與首次加重詐欺取財罪，究竟係基  2 9

            於各別犯意所為，而應論以數罪，或係基於單一決意或概括  3 0

            犯意所為，且具有行為部分重合之情形，而應論以想像競合  3 1

８



            犯，此應屬單純事實認定之問題；又後者即被告持金融卡提  0 1

            領被害人受騙匯入人頭金融帳戶內款項之行為，是否該當修  0 2

            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之洗錢行為，已詳述如前，且本院對上  0 3

            開行為是否符合修正後所規定洗錢行為之法律見解，目前均  0 4

            無歧異，或有何涉及法律上重要原則或法之續造價值及理念  0 5

            而有統一見解必要之情形，顯與「法律見解具有原則重要性  0 6

            」之要件未盡相符，是其對於此2  部分聲請均與上開法定要  0 7

            件未合，自不應准許，併此敘明。  0 8

        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 9 7  條、第4 0 1  條，判決如主文。  0 9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9     年    2      月    2 0     日  1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刑事第二庭  1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郭  毓  洲  1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張  祺  祥  1 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沈  揚  仁  1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蔡  憲  德  1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靜  芬  1 6

       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1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1 8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9     年    2      月    2 5     日  1 9

９


